
最新医疗事故鉴定申请书(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医疗事故鉴定申请书篇一

申请人：

住 址：

申请事项

请求对南川区人民医院与徐红梅医疗纠纷中的医疗过错进行
鉴定。

事实与理由

20xx年8月13日，重庆市医学会受南川区人民法院委托，
对“徐红梅医疗事故争议”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作出
重庆医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申请人认为，该鉴定书
不足以成为本案的判案依据。理由如下：

一、申请人在一审中主张的最根本的法律关系是“过错赔
偿”，这应该是法院委托鉴定的重点，而不是“徐红梅医疗
事故争议”委托鉴定。申请人在一审诉讼中，主要是追究南
川区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而一审法院直接以“徐红梅医疗
事故争议”为由委托重庆市医学会进行鉴定，显然有误导当
事人的意思，是欺负申请人不懂法律、不懂医疗诉讼程序的
恶劣行径，是司法不公正的表现。



二、重庆医鉴[201x]022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在鉴定意
见中表述的医方过失行为与鉴定结论自相矛盾，其过错与死
亡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的表达严重不符合客观逻辑。

羊水栓塞的死因是否可以掩盖医疗机构的一切过错责任？徐
红梅发生羊水栓塞死亡后果与整个手术诊疗过程究竟有没有
关系？是否徐红梅此次手术必然会发生羊水栓塞？ 申请人认
为：徐红梅作为39岁高龄产妇，有前二次剖宫史，目前是实
施第三次剖宫术，本来发生各类产科并发症的机率就较大，
而医方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将徐红梅列入高危产妇，也没有
配备足够应对高危产妇的技术力量来实施本次手术，甚至连
最常规的术前多项必要的检查也是延用十天前的产检结果，
正所谓“意识决定成败”——医方的主观轻率意识是造成徐
红梅发生羊水栓塞死亡的主观因素，应当承担主要或完全责
任。任谁都可以看出，重庆医学会下达的 “一级甲等医疗事
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 的鉴定结论与医方存在的过失之间
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医学会是站在医疗机构
的立场上给予的结论，是一种对医疗机构过失的保护行为，
因此需要重新对医方过错责任程度进行司法鉴定。

三、重庆医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有遗漏。在鉴定
现场，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论用口述还是书面提出，均应成为
专家鉴定的参考，患方当时曾口头提出医方在手术前未对徐
红梅做血常规、尿常规、b超、心电图等一系列的术前常规检
查，而是采用十天前徐红梅在该院检查的结果作为手术依据
（详见病历），这符合诊疗法规吗？但在《鉴定书》中，专
家只字未提。——这些常规检查延用十天前的结果是否符合
诊疗规范？如果不符合诊疗规范，是否属于术前准备不充分
的过失范畴？这需要在过错责任鉴定中进一步鉴定。另外，
医方在手术过程中，在对病人实施所谓的抢救过程中，让病
人家属签署了两份病危通知书，这是怎么回事？合符诊疗规
范吗？如果不符合规范，是否涉嫌病历造假？这些疑问也需
要在司法鉴定中予以鉴定。



四、通过对羊水栓塞病理的研究而得出的几点推断。

大家都知道羊水栓塞是羊水进入母体循环引发的产科并发症，
但羊水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进入母体循环的，除非达到下列
条件：

1、损伤：产程中，宫颈扩张过程过速或某些手术操作损伤宫
颈内静脉或剥离胎膜时蜕膜血窦破裂。

2、过高的`宫内压：不恰当或不正确地使用缩宫素以致宫缩
过强。另外在第2产程中强力压迫子宫以迫使胎儿娩出，这些
都是人为地导致afe的重要因素；而双胎、巨大儿、羊水过多
则系病理性因素的宫腔内压过高而使羊水经破裂的胎膜从开
放的血窦进入母体血循环。

3、某些病理性妊娠因素：胎盘早期剥离、前置胎盘、胎盘边
缘血窦破裂，羊水可经破裂的羊膜及已开放的血窦进入母血
循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以重庆医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作为唯一依据来判决本案，让医方在徐红梅的死亡后果中只
承担轻微责任，于法理不通，于情理更是不通。今为维护申
请人合法权益，特请求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
定，请予批准。

此致

委托人：

20xx年6月7日

医疗事故鉴定申请书篇二

x人民法院：



贵院受理的原告诉被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心支公司，、交通事故纠纷一案，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
严重的伤害，肯请人民法院对伤情级别进行鉴定，从而确定
原告的伤情级别。

此致

敬礼!

20xx年x月x日

医疗事故鉴定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申请事项

申请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医疗纠纷作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于20xx年x月x日入住被申请人妇产科分娩，于x日x时x
分接受被申请人施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x时x分顺利产下一男
婴，并安全返回病房，婴儿于x时x分转被申请人儿科治疗，
转科诊断：

1、早产极低体重儿，

2、新生儿肺透明膜病。鉴于婴儿肺透明膜病，需要使用机械



通气机(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治疗，在医护人员告知后，申
请人当即签字同意被申请人采取该措施治疗。但因被申请人
缺乏充足的治疗设备(其呼吸机正在使用)，致使被申请人束
手无策，一直没有对婴儿进行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更甚的
是，直至x时x分,被申请人才迟迟告知申请人建议转茂x市人
民医院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申请人为抢救孩子，使其能及
时得到治疗，二话没说，亦当即签字同意转院。可是，直至x
时，被申请人才迟迟办理转至x市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收治
婴儿后，由于被申请人没有出具转院记录，需要重新化验、
诊断，确诊病情，至x时，才使用呼吸机治疗。

被申请人在婴儿病历中记录使用固尔苏治疗，有诸多疑点：xx
一是固尔苏价格昂贵，被申请人使用固尔苏没有记录使用时
间，其记录顺序反而出现在出院以后;二是被申请人医嘱与处
方为不同医生书写，伪造假处方的可能性很大，因被申请人
在要求申请人购买固尔苏时并未开具处方，只是书写一便条，
申请人凭该便条到收款处交款，凭收款单到药房取药，整个
过程从来没有过处方的出现;三是申请人领取的药品性状与固
尔苏不符，固尔苏为低温保存的水剂，申请人所领的药品为
常温状态下的粉剂;四是固尔苏的使用需要与呼吸机配合，没
有呼吸机显然不能使用固尔苏，即是说，在病房没有呼吸机
情况下使用固尔苏是违规的;五是如果使用了固尔苏，在8小
时内不能吸痰，被申请人在转院前没有出具转院记录，实为
掩盖其没有使用固尔苏的结果。婴儿到x市人民医院后，经人
民医院的全力抢救，因婴儿出生后需要及时使用呼吸机辅助
治疗，而被申请人没有该设备，使婴儿未能得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长期处于低氧状态，最终导致肺出血死亡。这一损
害结果，完全是被申请人的过失行为所致。

为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证实被申请人的过错，特向贵局提出
医疗鉴定申请，请求贵局依法给予鉴定。

此致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医疗事故鉴定申请书篇四

申请人：×××，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住址：,农民。

联系电话：

申请事项：重新委托对本人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 事实与理
由：

x年xx月xx日时许，本人的妻子与长兄因地界纠纷发生争执，
当我去现场时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大哥用刺丝网杆
在头顶猛击后打昏在草场上，当时血流满面并处于昏迷状态，
失去意识。妻子也被打倒在地。后经爬起来的妻子和闻讯来
的邻居将我唤醒并搀扶回家，后用车送x人民医院缝合伤口并
住院治疗。旗人民医院病例记载“入院医院专科情况为：右
顶部头皮裂伤，伤口长约8㎝。”x年xx月xx日经公安局法医鉴定
为却为“…头顶部有5.5㎝长的头皮裂创，系钝器性暴力所
致…”并结论为“轻微伤”。根据当时伤情创裂及意识状态
和医院病历记载、法医照片显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六条 头皮锐器创口累计长
度达8厘米，儿童达6厘米;钝器创口累计长度达6厘米，儿童
达4厘米。”和“第八条 头部损伤确证出现短暂的意识障碍
和近事遗忘。”本人伤情应鉴定为轻伤。

综上，申请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
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对鉴定结论有异议
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以补充鉴
定或者重新鉴定。”为了本案处理上能够客观公正，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特请求公安机关对本人的伤情进行重新二次



鉴定。望贵所给予帮助。

此致

敬礼!

20xx年x月x日

医疗事故鉴定申请书篇五

申请人：项少封，男，19xx年05月05日出生，住址：

电话：

申请事项：

申请对王 对我的故意伤害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

事实理由：

案情经过：

20xx年10月22日，我作为儋州松涛龙得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
名代表和几个同事一起与以王 为全全代表的武汉旭升建筑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的几个代表一起在工地办公室协商工程款
结算事宜。在结算的过程中双方产生了争吵，这时突然从办
公室的楼上冲下一个人手拿大砍刀，向办公室方向冲来，我
一看是王 他们公司的人，我就赶紧去拉王 过来，让他制止
拿刀人的行为，但是王 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一个长板凳
朝我头上砸过来，我被当场砸晕，后被送往儋州市农垦医院
诊治，经过几天的治疗，我现在仍然时常头晕，恶心，记忆
力明显减退等症状，医生初步诊断为脑震荡。

王 无视国家法律的故意伤害行为，严重伤害了我的身体健康，



给我的身体造成巨大损害，并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制裁王 的违法犯罪行为，还我一个
公道，我请求公安机关对我的伤情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
人民法院、公安部下发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的规定予以
科学、公正、合法的鉴定。

此致

敬礼!

20xx年x月x日


